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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九號解釋（45.12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所謂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

公費，當係指兼職之公務員僅能支領本職之薪及公費而言。其本職無

公費而兼職有公費者自得支領兼職之公費。

釋字第七○號解釋（45.12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為擬制血親，本院釋字第二十八號解釋已

予說明。關於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死亡時之繼承問題，與釋字第五十七

號解釋繼承人拋棄繼承之情形有別。來文所稱養子女之婚生子女、養

子女之養子女，以及婚生子女之養子女，均得代位繼承。至民法第一千

零七十七條所謂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係指法律對於擬制血親定有例外之

情形而言，例如同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是。

釋字第七一號解釋（46.1.9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本院釋字第六號及第十一號解釋係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第一

項所定限制而為解釋，如公務員於公餘兼任外籍機構臨時工作，祇須

其工作與本職之性質或尊嚴有妨礙者，無論是否為通常或習慣上所稱

之業務，均應認為該條精神之所不許。

釋字第七二號解釋（46.1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商標局應送達於呈請人或關係人之書件，如呈請人或關係人係在

淪陷區域，即屬無從送達之件，自得依商標法施行細則第三十條第二項

之規定於公報公示之。




